




教育目標：

科技人文

創新 多元國際化



1.升學管道

1

2

3

4

科技繁星計畫

甄選入學

登記分發

特殊選才及技優



繁星推薦重大變革

111學年度起，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
甄選入學增列「技能領域」為第3比序項目
及同名次參酌比序項目，共計8項比序項目
。實用技能學程及建教合作班增列「實習科
目」為第3比序。

108學年度起，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
甄選入學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一概不得
參加當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

108學年度起，各高級職業學校可推薦人數
由12人增加至15人。



科技繁星計畫

高職應屆畢業業生

在校學業成績（採計五學期）排
名在各科前30%以內。

全程均須就讀同一學校

報名資格



科技繁星計畫特色

1.不採計統測成績

2.採計在校成績群科名次百分比

3.各高職學校至多可推薦15名考生

4.每人可填25個志願

5.採四輪式分發



111科技繁星比序項目

7

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專業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技能領域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英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國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績

「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之總合成績



繁星分發方式

前置
作業

四輪
分發

各校第一位第一輪分發，第一輪分發
後若有缺額之校系再進行第二輪分發
以此類推至第四輪為止

全部報名考生進行比序排名，
取各高職學校之考生比序排名



種樹

國立科大110年提供各群名額

01機械群

164名
02動力機
械群81名

04化工群
54名

03電機電子

406名

05土木建築
77名



繁星推薦期程

學校推薦作
業12月至次

年1月

上傳被推薦
考生基本資
料3月上旬

統一網路報
名3月中旬
(3/15)

網路選填登
記就讀志願
序4月上旬

網路查詢排
名4月上旬

查詢資格及
成績審查結
果4月中

公告錄取名
單5月中旬



甄選入學

高職畢業或同等學力及畢業一年以
上之高中畢業生且參加當年統測者

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不得有2科目(含)
以上得0分之考生 原民或離島生不限

已錄取各招生管道並報到之考生,未放棄
入學資格者,不得再報名本招生 繁星

報名資格



甄選入學重大變革

111學年度
備審資料參採EP學生學習歷程或考生上傳
PDF檔

可填寫6個志願

110學年度起調整第一階段報名費
及報名方式

109學年度起，第二階段備審資料
必採專題製作學習成果或專業實習
科目實習報告(成果)



甄選入學特色

1.採統測各科原始級分

2.需參加指定項目考試

3.需繳備審資料

4.可能採計在校成績/證照加分

5.至多申請3個校系



百分制及級分制

百分制是以100
分為滿分，單
位差為□分數

級分制是以15
級分為滿級分
，單位差1級分



甄選入學甄選方式

甄選方式

第二階段
備審資料

面試實作

第一階段 倍率篩選



簡章範例一



簡章範例二



甄選入學 第二階段



甄選入學 第二階段



成績計算項目

統測加
權成績

指定項
目成績

在校學
業成績

證照競
賽加分



甄選總成績計算

甄選原始總分＝統測加權級分×A％＋
指定項目甄試成績×B％＋在校學業成
績×個人加權值*C％

甄選總成績＝甄選原始總分×(1+證照或
得獎優待加分％)



甄選總成績計算
個人加權值

統一測驗
成績加權
平均級分

15
∣

14.25

14.24
∣

12.75

12.74
∣

11.25

11.24
∣

9.75

9.74以
下

個人加權
値 1 0.9 0.8 0.7 0.6

英文級分*1+國文級分*1+數學級分*1+專一級分*2+專二級分*2 加權
－－－－－－－－－－－－－－－－－－－－－－－－－－－－－－－＝平均

1+1+1+2+2＝7 級分



甄選入學
錄取限制

錄取標準

各甄選學校訂定
各類考生之錄取
標準，未達標準
不予錄取。

最低得分

考生之指定項目
甄試成績未達校
系科所訂「最低
得分」，不予錄
取。



甄選入學

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

錄取生(含正取生及備取生)應
依其錄取校系科(組)、學程及
就讀意願辦理網路登記，由甄
選委員會進行就讀志願序統一
分發，每1錄取生至多分發錄
取1校系科(組)、學程為限。



類群 國立臺灣
大學

國立清華
大學

國立交通
大學

國立臺北
大學

國立中山
大學

國立中興
大學

01機械 1 1 2

02動力 1

03電機

04資電 4 1

05化工 1

06土木 1 1 1 1

種樹

國立科大110年甄選名額

類群 國立陽明
大學

國立臺南
大學

國立宜蘭
大學

國立東華
大學

國立金門
大學

國立屏東
大學

01機械 0 3

02動力 0

03電機 1 4 22

04資電 2 3 12 36

05化工 3

06土木 10 6

註:以上資料由註冊組長統計，實際以技專院校招生委員會資料為主



類群 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

國立臺北護
理健康大學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國立聯合
大學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01機械 4 2 38

02動力 3

03電機 4 36 41

04資電 25 75 71

05化工 7

06土木 6

種樹

國立科大110年甄選名額

類群 國立臺灣
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
科技大學

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

01機械 38 17 111 166 23

02動力 2 14 6 6

03電機 40 14 83 172 12 5

04資電 71 2 128 148 11 50

05化工 45 71 74

06土木 38 46 14

註:以上資料由註冊組長統計，實際以技專院校招生委員會資料為主



類群 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

國立臺北
商業大學

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

國立虎尾
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總計

01機械 74 6 334 271 73 1164

02動力 17 62 85 43 239

03電機 67 171 129 18 819

04資電 131 14 277 188 11 1260

05化工 69 100 23 25 418

06土木 49 136 75 384

種樹

國立科大110年甄選名額

類群

01機械
02動力
03電機
04資電
05化工
06土木

註:以上資料由註冊組長統計，實際以技專院校招生委員會資料為主



甄選入學期程

學校集體報
名5月下旬

第一階段篩
選結果查詢

5月底

第二階段報名
登錄及繳交備
審資料6月初

就讀志願序網
路登記就讀志
願序網路登記

公告各校正
備取名單6
月下旬

第二階段指
定項目甄試
6月上旬

就讀志願序
統一分發放
榜7月上旬



技優甄審

報名資格
凡高級中等學校畢（結）業生或具同等
學力之學生，並符合下條件之一者

1.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
競賽）獲各職類優勝或參加國際科技展覽成績
優異，獲推薦並持有證明者。

 2.獲選為國際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
能競賽）正（備）取國手，並持有證明。



技優甄審

報名資格
 3.參加全國技能競賽（含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
競賽），獲各職類優勝名次。

 4.參加全國工科技藝競賽獲各職種個人競賽獲
優勝名次，且在分配參加甄審名額以內名次。

 5.參加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臺灣國際科學
展覽會成績優異，獲國立臺灣科學教育館推薦

 6.領有政府機關頒發之「乙級」以上技術士證



技優甄審

甄審特色
 1.不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2.考生必須參加指定項目甄審,若有1項指定項
目甄審成績為0分或缺考者，則不予錄取。

 3.同時符合多項技藝技能優良甄審資格者，限
選擇1項參加甄審入學

 4.至多可報名5個校系科（組）、學程，但各
校得限制考生僅能報名該校1個系科組、學程



技優甄審

總成績計算
 1.依各校系科（組）、學程所訂各指定項目之
甄審成績比例計算甄審成績（滿分為100 分）

 2.再依優待加分標準規定給予加分優待後得到
甄審總成績（取至小數第2 位）



技優甄審

就讀志願統一分發
每1錄取生至多分發錄取1 校系科（組）、學
程。











聯合登記分發

高職畢業或取得高職同等學力者

參加當年度統一測驗取得測驗成
績且總分數非0分者

僅能報名統測選考類群

報名資格



群科 ∖  考科 國文 英文 數學 專 一 專 二

機械群
1.選
擇題
占76
分
2.非
選擇
題占
24分
為寫
作測
驗

1.選
擇題
至少
80分
2.非
選擇
題至
多20
分

1.考
數學
(C)
2.全
為選
擇題

1.機件原理
2.機械力學

1.機械製造
2.機械基礎實習
3.製圖實習

動力機械群 1.應用力學
2.引擎原理與實習

1.電工概論與實習
2.電子概論與實習

電機
與
電子
群

電機類
1.電子學
2.基本電學

1.電工機械
2.電子學實習
3.基本電學實習

資電類

1.電子學
2.基本電學

1.數位邏輯
2.數位邏輯實習
3.電子學實習
4.計算機概論

化工群

1.普通化學
2.普通化學實驗
3.分析化學
4.分析化學實驗

1.化工原理(基礎化
工、化工裝置)

土木與建築群
1.工程力學
2.工程材料

1.測量實習
2.製圖實習

註1
1.選擇題為單一選擇題；2.非選擇題評閱等級分為三等六級
3.考科滿分為100分，專一及專二分別加權2倍,總分700分
4.測驗成績呈現各科原始分數及原始級分

統一測驗各群科考試科目一覽表



聯合分發統測各科目成績彈性計分

109學年度，聯合登記分發各科目彈性權重
機制如下：

各技專校院自行擇定統測各科目成績採計權重。

國文、英文、數學之權重設定於1~2間

專業科目(一) (二)之權重設定於2~3間

權重級距設定為0.25。

專業科目加權後總分-共同科目加權後總分≧100

例如某科技大學各科權重設為國文1.25、英文1.5
、數學2.0 、專業(一)2.5 、專業(二)2.75



登記分發特色
1.採用統一測驗各科
原始分數(滿分100分)

2.加權比例：共同科目1-2倍

專業科目2-3倍，組距0.25

3.僅能報名統測選考
類群,可填199個志願



登記分發成績核計

實得總分

國英數×1-2

專業科目×2-3

∥

＋

文智109年統測成績
為國文85英文74數學
90專一90專二80，臺
科大各加權為國文1
英文2數學1.5專一
2.5專二2.25，問文
智參加登記分發在台
科大實得總分數

85×1＋74×2＋90×1.5＋
92×2.5＋80×2.25＝778



登記分發

1.公告各校實際招生名額
2.公告總成績級距人數統計
3.一律網路選填志願
4.統一分發
A.依總成績高低順序排序
B.依選填登記志願序統一分發
C.同分序專一+專二,英文,國文,數學



登記分發期程

學校集體報
名7月上旬

各校實際招
生名額公告
7月下旬

總成績級距
人數統計公
告7月下旬

錄取公告

8月初

選填登記志
願7月下旬

個人成績及
排名查詢7
月下旬



統一入學測驗

111學年度統一入學考試

1.日期：111年4月30日、5月1日

2.考科：國文、英文、數學

專一、專二共五科

3.成績：每科滿分100分，

成績呈現有分數及級分兩種



種樹

110年統測前標分數

前標是指考生成績從最高往下算至第1/4位數考生的成績
例如：機械群參加考試考生有1000人，機械群專一前標
是1,000位考生成績由低而高順序第750位的成績是50

國文 英文 數學(C) 專一 專二

全國 64 61 52

01 機械群 50 65

02動力機械群 48 43

03-04 電機與電子群 68 56/58

05土木與建築群 55 58

06化工群 62 74



高三準備統測秘訣

1.平均每天至少讀書5小時

2.每天有計畫複習2-3科目

3.有效讀書方法→3/4T

4.文科/數學/專業科不同讀法

5.補習的精進法



高三準備統測秘訣

有效讀書方法→3/4T

讀書
15分
讀書
15分

反思
15分

讀書
15分

15分鐘反思

不記
得

不熟記住

3分鐘 3分鐘 3分鐘

用6-9分鐘翻查強記



數學及專業科目有效學習法

檢定(15)

第一
本書
70分

第二本書
15分

第三本書10分

精精讀讀
(60分精讀
)

精讀(70分)

檢定(10)

精讀：把解題的步驟逐一寫出
檢定：測驗已會題＋不會精讀



文科有效學習法

英文科
1.選擇題至少80分

2.認識3500單字讀懂8成文章內容

3.選擇題為單選題(四選一)

4.認識(讀)比會寫容易

5.台南高工英語學習加油站網

6.比爾郭英語學習網



高三準備統測秘訣

補習精進法

1.聽得懂跟得上才補

2.補習完當天一定得再複習一次

3.講義必須有系統整理熟讀

4.習作須靈活運用精讀和檢定







感謝聆聽


